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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局区分 憲法.少数

既済事件一覧表 集計期間 令和6年4月1日～ 令和6年4月30日

日局終理受告上－

匿
備考被上告人事件番号、 上告人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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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6･4･5

R6P4･5

R6.4.5

R6．4．5

既済事件一覧表 集計期間 令和6年4月1日～ 令和6年4月30日

番号 法廷 主任裁判官主任鯛査官

勇襄薑薑僖芽室二薑震二
岡村和美 ｜矢向孝子

第2小法廷|岡村和美 i矢向孝子

上告人 備考被上告人事件番号

第2小法廷|尾島明一寸罷登鎌太郎

第2小法廷|尾島明 ！平山俊輔

勇罰願…棗同一事下
第2小法廷|草野耕一 |依田吉人
第2JI､法廷|三瀬守 ｜熊谷大輔
第2小法廷祠村和美 ｜鷹野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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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局区分

既済事件一覧表 集計期間 令和6年4月1日～ 令和6年4月30日

番号 法廷 憲法少数主任裁判官主任鯛査官 被上告人 上告受理終局日
|R6．4．11･

備考事件番号 上告人

第'小法廷|深山卓也 |都野道紀
第2小法廷に溺守 ，依田盲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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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肩嗣言行~|決定(棄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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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決定(棄却）
IR6．4．18

R6‐4．18

既済事件一覧表 集計期間

主任關査官

令和6年4月1日～ 令和6年4月30日

番号 法廷 主任裁判官

| ’7 1第'小法廷|堺徹
”陣'小法廷隈正晶岡正晶

備考被上告人事件番号 上告人1

’一藤哲志

深山卓也 ｜矢向孝子
宮川美津子|平山俊輔

79 1第1小法廷

u第'小法廷
81陰1小法廷第1小法廷 |堺徹 |吉野俊太郎

i

第1小法廷|堺徹

第1小法廷|深山卓也 郎

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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俊
俊

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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蕊
|堺徹
一一

|深山卓也

第1小法廷

第1小法廷

三浦守

岡村和美

岡村和美

腰山_塗
障邉隆浩
一

|渡邊隆浩

|高橋祐喜
一

|大畠崇史

第2小法廷|三浦守

第2小法廷|岡村和美

決定(棄却） ｜□□
|決定(棄却） 一1－口一口－

国外1 IR6.4.18

1R6･4･18

IR6.4･18

!R6．4．18

IR6･4･19

IR6･4･19 決定(棄却）

決定(棄却）

口
計
□
↑４

R6．4．19

R6．4･19

97第2小法廷草野耕一網田＝元

98第2小法廷岡村和美 熊谷大輔

99第2小法廷岡村和美依田吉人

100第3小法廷渡鰹恵理子網田圭亮渡過恵理子 田圭亮

R6．4．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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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局区分

既済事件一覧表 集計期間 令和6年4月1日～ 令和6年4月30日

憲法 少数備考 上告受理終局日
寸

法廷 主任蕊判官
102第3小法廷渡退恵理子

被上告人主任鯛査官
松永智史

事件番号 上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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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(棄却）

決定(棄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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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告受理！ 終局日 終局区分 憲法少数

既済事件一覧表 集計期間 令和6年4月1日～ 令和6年4月30日

被上告人 備考番号 法廷 主任裁判官主任飼査官

弓宛葎7不露可 漉－噸■
事件番号 上告人

|R6･4･25
－－ － ＊－－－

IR6･4･25

R6．4．25

亮介 一藤哲志

大畠崇史晶

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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緬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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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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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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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

決定(棄却）

R6．4．25 決定(棄却）
' 14'第'小法廷'安浪亮介
'一~7厘第1小法廷|岡正晶

【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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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6･4｡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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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604.”

鷹野旭

和田山弘剛

谷大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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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済事件一覧表 集計鰯間 令和6年4月1日～ 令和6年4月30B

終局区分 憲法少数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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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5

第2小法廷

第2小法廷

第2小法廷

三浦守平山俊翰■■■■■■
草野耕一 大畠崇史 ■■■■■■
岡村和美

■ 中嶌諏訪 ■■■■■■■

■I■■■
■■■■■
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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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小法廷｜草野耕一 1－藤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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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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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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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6．4．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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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(棄却）
~－1

□

□

1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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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小法廷尾島明 熊谷大輔 ■■■■■■■
第2小法廷岡村和美熊谷大輔 ■■■■■■■

■■■■■
I■■■■■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
R6．4．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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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(棄却） □

決定(棄却） □


